
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

第七届领导班子会议制度

为进一步做好第七届集体领导工作，提高领导班子议事

质量和效率，加强决策民主化、科学化、规范化，依据《中

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章程》，特制定本会议制度。

一、 基本原则

领导班子决策，按照民主集中制的要求，遵循以下基本

原则：

1、集体议事原则。强化集体领导意识，自觉维护集体

权威。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个别酝酿、集体研究、民主集

中、会议决定的原则，由领导班子集体讨论，作出决定。

2、平等表决原则。领导班子各成员之间是平等关系，

理事长在集体领导中负有主要责任。每位成员都有就讨论研

究的问题充分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和责任。进行表决时，实

行一人一票制。

3、少数服从多数原则。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问题时，

必须充分讨论，集思广益，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策。

成员个人对集体作出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，在坚决执行的前

提下，可以保留意见。

二、会议规定

1、领导班子会议，须有 5 名以上领导成员出席方能召



开。

2、领导班子会议，原则上每 3 个月召开一次集中会议,

由理事长召集并主持，如遇特殊情况可随时组织召开会议。

会议具体组织工作由秘书长负责。

3、领导班子成员因病、因事不能到会时，应向理事长

请假或通过秘书长向理事长请假，对会议议题的重要意见可

以用书面形式或通讯形式表达。

4、领导班子成员无特殊情况原则上不得请假。不得连

续请假，全年请假不得超过 3 次。

三、会议职权

1、指导监督贯彻落实会员代表和理事、常务理事会决

议；

2、指导监督本会各项规章制度以及年度工作计划和年

度财务预算的实施；

3、对拟提交常务理事会、理事会、会员代表会讨论的

重要事项，预先研究提出决策意见草案；

4、参加常设工作机构部门和分支（代表）机构主要负

责人年度考评，并提出聘用意见与建议；

5、研究决定临时发生的紧急事项，事后向常务理事会、

理事会备案；

6、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。

四、议事方法



1、领导班子会议要严格按照预定议题进行，不得临时

动议议题或表决事项。会议召开的时间、地点、议题，一般

应在会议召开前 3-5 天通知到各位成员，会议有关材料应同

时送达。

2、领导班子会议在与会成员充分发表意见的基础上，

根据讨论事项的不同内容，分别采取口头、举手或无记名投

票、特殊情况下可以用通讯或视频的方式进行表决，以超过

应到会成员的半数以上同意为通过。

五、决议贯彻

领导班子成员应模范执行会议决议，并自觉带头推动会

议决议落实。秘书长负责做好会议记录，整理会议纪要、决

定，协助理事长做好会议决议的贯彻落实工作。

六、会议纪律

会议内容在未公开期间，领导成员应严守机密，不得擅

自公开发表或者私自议论与会议决定不符的言论，不得泄露

应当保密的会议内容和讨论情况。涉密文件、资料须妥善保

管。如有违反，将按有关规定处理。领导班子成员自觉接受

上级党建机关的监督。

本制度经第七届第一次领导班子会议通过，于 2021 年

1 月 12 日起执行。


